
- 1 - 

渤海财险 

企业财产保险附加保险人权利条款 

（注册编号：C00009830622022052005311） 
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是企业财产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

的附加合同。本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，经保险人同意而订立。本合同作为主险合同的组

成部分，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合同亦无效。本合同与

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合同为准，未尽之处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 

第二条 经双方同意，在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、仲裁时，应立即以书面形

式通知保险人；接到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，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。保险人有权以被

保险人的名义处理有关诉讼或仲裁事宜，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，并给予必要的协助。 

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
